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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打“村霸”各地在行动
本报记者 姜天骄

“村霸”目无法纪，有的暴力抗法、煽
动滋事，有的强拿强要、欺行霸市，有的
横行乡里、残害无辜，还有的倚财仗势、
操纵选举。近年来，各地各部门严厉打
击损害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
动，依法查处一批横行乡里的“村霸”和
宗族恶势力，“打黑除恶”各种专项行动
在社会上已经产生了很大震慑作用。

铲除“村霸”大快人心

“现在村里的治安状况好转了很多，
村民的安全感也增强了。”时隔一年，记
者再次走访泉邱二村时，听到很多村民
向记者表达铲除“村霸”以后的喜悦之
情。

前些年，这个村有一个令人深恶痛
绝的恶霸，“她说的话没人敢不听、要的
钱没人敢不给、决定的事没人敢不从
⋯⋯”她就是曾经被网友称为“最牛村主
任”的河北定州市大辛庄镇泉邱二村原
村主任孟玲芬。据记者了解，这个“最牛
村主任”不仅殴打村民、贪污霸占，而且
村里谁家办喜事不给她“上供”，就会收
到她送的花圈，并被她破口大骂。

孟玲芬的种种恶劣行径，严重影响
了农村社会治安状况，严重侵害了村民
合法权益。2015 年 8 月有关媒体曝光
后，定州市政法机关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将孟玲芬等人刑事拘留，并移交检察机
关。2016 年 8 月 17 日，定州市人民法院
以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职务侵占等
7 项罪名，一审判处孟玲芬有期徒刑 20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5万元。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严厉打击损害
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依
法查处了一批横行乡里的“村霸”和宗族
恶势力。

2016 年 4 月，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运红黑社会性质组织
进行公开宣判，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故意
伤害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持有枪支罪、
强迫交易罪等罪名判处张运红有期徒刑
二十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3 万元，并
处罚金人民币 1.7 万元；其余 16 名组织
成员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至四年
不等。

2016 年 6 月，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
院依法对张中彦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公
开宣判，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开设赌场罪、聚众斗殴罪、寻衅
滋事罪、妨害公务罪、诈骗罪等罪名一审
判处张中彦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没
收财产十万元，罚金三十一万元；判处其
他 18 名组织成员有期徒刑十六年至一
年不等⋯⋯

这些案件重点查处的对象就是农村
黑恶势力。他们欺行霸市、横行乡里、
操纵选举、煽动滋事、欺压百姓，霸占
资源⋯⋯破坏力极强、影响极坏，严重
啃食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对农民群

众的伤害，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杀伤力，
不可低估。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入
推 进 ， 铲 除 老 百 姓 深 恶 痛 绝 的 “ 村
霸”，成为今年各地各部门的重点工作。

彻底打压嚣张气焰

今年1月8日，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
全会公报中强调要加大对“村霸”和宗族
恶势力的整治,决不允许其横行乡里、欺
压百姓,侵蚀基层政权。1 月 19 日,最高
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
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
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要求检察
机关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
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
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意见》还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协
助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部门,加强对农
村“两委”换届选举的指导监督,健全和
规范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程序,确保把那
些德才兼备、真正符合群众意愿的人员
选进“两委”班子,防止有劣迹的分子把
持基层政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三局局长
孙忠诚介绍，乱政、抗法、霸财、行凶是

“村霸”的四大典型特征。村干部沦为
“村霸”，或者让“村霸”混入了村干部的
队伍中，导致了基层政权被这些人架空、
滥用，公共权力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
具。对于“村霸”与宗族恶势力的恶形恶
状，检察机关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惩
治一批，务必坚决遏制其嚣张气焰。尤
其要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

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司法机关开展的‘打黑除恶’各种

专项行动在社会上已经产生很大震慑作
用。中纪委和最高检的部署，力度比以
往更强，要打掉‘村霸’个人，还要清理农
村的宗族恶势力，铲除背后‘保护伞’，可
谓一抓到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
锌认为。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
宋伟表示，中纪委和最高检先后作出相
关要求，是充分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的
具体体现，也是进一步严肃查处群众身
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任务。打
击和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及背后

“保护伞”，将是 2017 年的工作重点和重
要举措。

铲除“村霸”要综合施法
陶 然

近些年来，基层治理体系和结构不
断完善，农村法治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但在一些地方，“村霸”现象依然表现得
比较突出，有些甚至还带有黑社会性质，
他们危害农村社会稳定、侵害百姓合法
权益 、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破坏法律
权威。

“村霸”和宗族恶势力为何成为基层
乡村治理中的一个顽疾？笔者认为，一
是农村地区政治生态环境相对较差、村
民民主意识比较淡薄，家族观念、家长制
等封建传统观念还有较深的土壤；另一
方面，一些农村是“半熟人”社会，农民就
业多元化、农村社会多元化，农民对村庄
的责任与关切在弱化，疏离的共同体意
识造成村民政治参与效能感弱化。此

外，农村居民的法治意识不强、农村居民
的职业和收入不稳定、农村集中管理方
式和理念相对落后、村内事务和官员的
监督不够完善、基层财务制度落实不足
等，也都是导致“村霸”及宗族恶势力猖
獗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打击“村霸”要同改善农
村地区的政治生态环境紧密联系，首先
要加强农村基层法律宣传教育，让法治
观念在农村深入人心，帮助村民树立起
法治信仰和理念，让人民群众树立信心，
主动参与“村霸”问题治理。只有让“村
霸”在农村没有立足之地，乡村治理才能
走上正轨。

其次，要进一步健全基层选举制度，
反思村官的任职条件，把惩处的法律法

规尽快修正和完善。在重视选举的同时
也要重视问责和对有问题村官的罢免，
积极发挥村级监督委员会在治理“村霸”
中的作用。

此外，要严厉打击“村霸”背后的保
护伞。“村霸”和宗族恶势力之所以气焰
嚣张，很大程度上是其背后的“保护伞”
在撑腰，铲除村霸生存土壤，就要彻底拔
掉其背后的“保护伞”。应把为“村霸”提
供保护的公职人员纳入黑名单，并公示
出来，取消其晋升资格；加强执法人员和
公职人员的异地交流制度，避免保护与
被保护关系的形成；建立和完善更加有
效的基层举报机制，保证举报能够得到
及时有效的回应和核实，保证基层举报
人得到保护。

全国3000余家公证机构提供法律服务

我国公证事业步入发展新时期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日前，记者从中国公证协会第八次代
表大会上了解到，我国执业公证员已有
1.3 万多人，公证机构 3000 余家，全国公
证机构 4 年来办证 5000 余万件，公证书
发往 180 余国家和地区使用，公证在国家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地位作用日
益彰显。

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春节前夕，山东淄博市一名石化工程
企业负责人匆匆赶到临淄公证处。原来，
该企业在国外收购中发现，需要办理企业
信息公证。当地公证员立即查阅相关资
料，商讨确定证书形式、出证方式，指导当
事人准备资料，优先受理、办理。该企业
很快就拿到公证书，收购得以顺利进行。

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企业“走
出去”，都有公证行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的身影。

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
自贸区建设、城乡一体化等国家发展战
略，一系列公证专项法律服务紧紧跟上。
比如，上海组织公证专家服务团为国际货
物贸易、服务贸易等提供法律服务。河北
出台公证服务对外经济合作指导意见,为
省内企业“走出去”、境外企业“走进来”提
供一站式法律服务。北京、四川等地公证

行业全力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主动
介入控制新增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有序
退出过剩产能的各个环节,为去产能企业
的兼并重组、债务重组、破产清算等提供
优质法律服务。

近年来，公证职能作用日益显著，公
信力不断增强，法治保障更加完备，我国
公证事业进入了稳步发展的新时期。对
此，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指出，要着力发
挥公证制度职能作用，在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全方位对外
开放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显成效

今年2月17日，四川成都市律政公证
处与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签订了诉讼
与公证协同服务合作协议。双方成立诉
讼与公证协同服务中心，开启了四川公证
行业与人民法院的多元融合，为诉讼与公
证对接机制注入新内涵。

“与律政公证处的诉讼与公证协同服
务合作，是法院与公证机构在全省范围内的
第一次实质性合作，也是司法资源与公证资
源有机整合的一次有益尝试，将有助于提升
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形成社会合力。”
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杨咏梅说。

这几年，各地公证机构与人民法院建

立常态化工作机制，介入纠纷调解、诉讼
文书送达等司法辅助领域，通过保全证
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履约监督、公证调
解等方式，疏减讼源、提高司法效率、节省
权 利 救 济 成 本 、增 强 公 民 和 企 业 法 律
意识。

作为全国首家自贸区公证处，深圳市
前海公证处推出“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
效力公证”业务，遇到借钱不还的，债权人
无需起诉，凭公证处强制执行证书直接到
法院申请执行。去年前海公证处共办理
此类公证559宗,99.6%的合同顺利履行。

据了解，上海、福建、云南等地探索
“诉讼+公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法院
对立案阶段适合由公证机构处理的案件，
委托公证调解员为当事人提供调解、建议
和公证服务。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设
立“诉讼与公证对接工作室”一年多来，有
效化解纠纷192件。

提升公证服务获得感

2016 年 12 月，中国公证协会知识产
权公证保护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这一平
台集知识产权专业服务、公证保护、交易
安全、维权服务于一体，构建了完善的知
识产权保护法律服务体系。公证行业借
助信息化手段为构建知识产权预防性保

护机制提供便利。
近年来，中国公证协会推动建设全国

公证遗嘱备案查询平台。截至目前，全国
公证遗嘱备案查询平台数据已达 131 万
条，31 个省(区、市)的 2000 多家公证机构
进行有效查询115万次。

“几年来，公证工作标准化、信息化水
平不断提高。各地方公协也积极推动信
息化建设,协会信息化建设委员会纷纷成
立。”中国公证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全
国公证遗嘱备案查询平台二期工程已研
发完毕，内有公证机构年度考核、抵押登
记、提存公证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
债权文书备案、执行证书模块。下一步，
中国公证协会将带动部分省份实现地方
公协与公证机构执业信息联网,同时推动
建立互联网业内风险警告系统。

随着公证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公证
管理模式的集约化专业化发展，公证服务
与社会需求衔接更进一步，公众对公证法
律服务的体验更有获得感。

为落实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证
便民利民工作的意见》，中国公证协会官
网开设统一入口，启动“中国公证网百家
公证处在线受理”，让“足不出户、公证到
家”的服务成为可能。目前，已有多个省
份建立省际公证行业管理系统，实现管
理、办证、监督、服务的全程网络化。

最高法出台意见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式

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为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无罪的人
不受刑事追究而建章立制，提供政策支撑。

《实施意见》 聚焦公正审判制度难题，统筹兼顾多
元诉讼价值，内容包括：坚持严格司法原则，树立依法
裁判理念；规范庭前准备程序，确保法庭集中审理；规
范普通审理程序，确保依法公正审判；完善证据认定规
则，防范冤假错案；完善繁简分流机制，优化司法资源
配置等。

“新时期推进司法改革，离不开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
的创新。不创新理念和制度，改革就会停滞不前或者陷
于空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戴长林指出，最
高人民法院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过
程中，既强调摒弃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
序”“重口供、轻证据”“重书面审查、轻法庭调查”等司法
观念，树立科学的司法理念，又注重推动制度创新，健全
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
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

“证据裁判是刑事诉讼的基石性原则，是对侦查、起
诉、审判各环节统一适用的要求。”戴长林说，要坚持重证
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诉讼原则，重视实物证据
的收集和运用，实现办案模式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
供”的根本转变。

“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是准确惩治犯罪、防范冤假
错案的底线要求。”戴长林指出，人民法院裁判案件，应当
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对于依法认定的疑罪案件，
要严格落实疑罪从无原则，不得违心下判；对于量刑证据
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对案件中一般的
细枝末节问题和不影响定罪事实的疑点，不得轻率适用
疑罪从无原则。

实践中，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
要原因。对此，《实施意见》明确，坚持非法证据排除原
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经审查认定的非法
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湖南查处重大陆路通关出口骗税案件
本报讯 日前，湖南省国税局查处了一起将经香

港装船转运出口业务伪装成自营出口香港业务的骗税
案件，该案成为近年来全国首例破获的通过深圳口岸
陆路通关出口的骗税案件。初查涉及虚假报关单 45
份，金额 2300 多万元，涉嫌骗取出口退税额 380 多万
元。国家税务总局对查办此案表示肯定，并已将该
案列为督办案件。

2016年6月，湖南省国税局根据公安部、国家税务
总局等四部委联合下发的一类案源和起点企业涉及湖南省
相关企业的线索，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并通过对长沙海
关、深圳海关的多次走访，咨询相关专业人员，并组建计
算机技术支持和英文翻译团队，充分利用电脑数据恢复技
术，从关单、运单对比着手，通过层层转订的货代公司
努力查找真实出口货主。最终确定真实货主是深圳市
某科技有限公司，由此摸清了涉案企业虚构业务，出口
销售给香港的 3 家公司，申报骗取出口退税的真相。

该案的成功突破，揭开了不法分子利用陆路通关将
不需要退税的通过香港装箱跨洋出口业务，伪造成出口
香港的业务，并从报关单开始篡改真实出口资料，骗取
出口退税的行为，为全国打击这一类型出口骗税行为提
供经验和参考，将有力扭转出口骗税案件查处难、定性
难的不利局面，对于保护正常出口退税企业合法权益、
防止国家税收流失具有重要意义。 （郭晓伟）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来 洁 梁剑箫

铁路公安机关圆满完成春运安保任务
本报讯 2017 年春运于 2 月 21 日落下帷幕。在

为期 40 天的春运中，全国铁路公安机关深入推进维护
稳定“天网”、整治站车治安“利剑”和打击倒票“猎鹰”
等战 役 ，加 强 站 车 治 安 整 治 ，积 极 维 护 了 良 好 的 治
安 环 境，圆满完成各项安保任务，确保了广大旅客平
安出行。

各地铁路公安机关围绕“平安春运，有序春运，温馨
春运”的总体目标，从加强站车治安入手，密切与地方公
安机关、武警的配合，完善联勤联动机制。合理调整警力
部署，加大广场、售票厅、候车室、站台和旅客列车的巡查
力度，围绕倒卖车票、扰乱秩序等旅客群众关心的问题，
集中整治站车治安，对重点人员和可疑物品加强盘问检
查。期间共破获倒票案件 1636 起，抓获倒票人员 1998
人，收缴车票近6.7万张；破获涉假案件211起，查获假票
近4.3万张；抓获网上逃犯4489名；破获查缉类案件71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21人，查获毒品64万余克，解救被
拐妇女儿童2名。

为了保证旅客财物安全，各地铁路公安机关认真落
实警情通报制度，确保信息渠道畅通，加强情报分析研
判，进行精确打击。并抽调有反扒经验的民警组成“铁
鹰”小分队，深入到重点车站和列车，严厉打击各类侵财
违法活动，共破获“盗抢骗”案件65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81人，为旅客挽回经济损失281万余元。

春运期间，各地铁路警方提高安检查危等级，强化安
检人员教育培训和考核管理，严格落实各项安检勤务制
度，共查获危险物品 168.7 万件，查缴导火索 100.04 米、
烟花爆竹 132.4 万响、化工品 8 万余千克、汽油 140.82
升、管制刀具5万余把等一大批危险品。

与此同时，各地铁路警方联合铁路站段，全面排查站
车线治安和消防隐患，落实整改措施和责任。共发现
治安隐患9082个，整改7998个。

（梁西征）


